
攝大乘論                                                               991110(25) 

 

唯識正義： 

 

1.阿賴耶(識)三相                          緣性緣起 → 四因不生    自因不生                                 

              自相                                                 他緣不生 

              果相                                                 和合不生  

              因相                                                 無因緣不生 

2.種子六義     剎那滅 . 俱有                            

              恒隨轉 . 應知                若愚分別自性緣起 

              決定 . 待眾緣                    分別自性為因  迷生因                   

              唯能 引自果                      分別宿作為因  迷引因                                 

3.所熏四義     堅.無記.可熏                     分別自在變化為因  迷業緣    

              與能熏相應                       分別實我為因  迷果   

              所熏非異此                       分別無因無緣  撥無因果 

4.能熏四義     有生滅.勝用 

              有增減.應知                  若愚分別愛非愛緣起 

              與所熏相應                       分別我為作者  

5.熏習四義     俱生俱滅義                       分別我為受者 

              非一異性義                       (分別我為流轉者)    

              同時互為因                                        

              非異雜生染                   若愚六轉識 — 受用緣起         

6.緣起十門甚深義                                於   增上緣        緣生相不如實知 

     無常    自種待他緣                              所緣緣   

             他緣待自種                              等無間緣                              

             二俱無作用                                 

             非功能不有                             

             新新生非故 

             似停住相現 

     苦 — 一味似三相 

     空 — 似不離顯現  

     無我    世俗入無我 

             勝義法無我 


